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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三角和京津冀环保规划座谈会在京召开 

为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，落实科学发展观，统筹区域发展，完善

区域政策，中央政府已经把区域规划的编制工作放在了“十一五”规

划编制总体工作的突出重要位置，根据国家发改委关于组织编制长江

三角洲地区和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工作方案的统一要求，由国家环

保总局参与编制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京津冀都市圈生态环境建设与

保护两个专题规划已经启动。 

2005 年 6 月 24 日，国家环保总局在北京召开了长江三角洲地区

和京津冀都市圈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规划编制工作座谈会，总局王玉

庆副局长、规划财务司周建司长、刘启风副司长、中国环境规划院邹

首民副院长和王金南总工，以及长三角、京津冀地区 6个省市环保局

（厅）主管规划工作的局长、处长、规划编制单位技术负责人出席了

会议。这次会议主要是交流两个区域规划的基本思路，听取规划区域

内有关省市及有关方面对区域规划工作的意见和建议，并讨论由中国

环境规划院起草的两个区域规划编制工作方案。 

会议围绕各省市普遍反映出的生态环境现状特征和主要问题，以

及两个区域规划编制的工作设想，形成了以下一些看法和建议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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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，区域规

划和区域政策越来越成为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并将发挥越

来越重要的作用。区域规划的编制和实施，是促进地区间协调发展的

重要手段，是解决区域发展重大问题的迫切需要，是推进决策科学化、

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手段。 

2、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京津冀都市圈是我国经济、科技、文化最

为发达的地区之一，也是经济发展速度快、经济总量规模大、最具发

展潜力的地区。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，这些地区生态环境恶化趋势

明显，存在区域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缺乏统一规划、城镇体系不合理、

生态环境压力大等问题，应在区域统筹的指导思想下，统一规划，逐

步加以解决。 

3、规划成果不能停留在研究报告层面，应力争可以成为相关省

市政府下一步工作决策的依据，提高规划的约束性，规划目标、指标

与“十一五”规划相衔接； 

4、希望国家环保总局尽快下发正式文件，以安排经费和相关工

作。 

由于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冀地区在地理区位、经济发展水平、区域

整体定位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别，与会人员还分别就两地区的实际情况

提出了一些针对性意见： 

1、长江三角洲地区：（1）以近期煤烟型大气污染趋于加重的现

象为例，长三角地区与会人员提出在本次规划中，应明确产业结构调

整的目标、明确部分重污染、落后工艺及产值不高、资源消耗较大、

占有一定环境容量且对环境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企业的淘汰期限；（2）

长三角地区块状经济明显，本次规划中提出区域间协调机制十分重

要；（3）规划相关内容应与太湖等流域、区域规划衔接。 

2、京津冀地区：（1）对京津冀规划编制方案中提出的区域性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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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环境问题表示赞同，但提出方案中对水土污染关注较多，对大气污

染关注不够；（2）赞同运用生态补偿机制协调上下游之间的关系；（3）

河北省政府高度重视这次京津冀区域规划，在国家出台新政策扶持西

部开发、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一系列举措中，河北省均未获得优惠

政策，希望在此次区域规划中，中央能够给予政策支持；（4）有针对

性解决一些重点问题，不盲目求全，对跨区域重大交通、能源项目提

出环境控制要求。 

王玉庆副局长听取了与会人员汇报与讨论，指出： 

1、当前，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规划的重要地位，重大项目必须经

过规划才能进入审批程序。区域发展，规划先行，长三角及京津冀规

划是跨省、综合性规划，许多研究属于探索性工作，借助发改委本次

编制区域规划的时机，推动跨省、市区域环境保护规划工作； 

2、规划编制要重点考虑几个重要问题：（1）在长三角及京津冀

实施环境优先战略是否可行；（2）需明确省界断面水质目标、考核标

准及功能区协调、总量分配等问题；（3）空间控制落到实处要重点考

虑；（4）提出区域综合对策与协调机制，生态补偿机制可作为一个重

要手段。 

3、规划编制要有组织保障，环保总局、发改委牵头，省市环保

局（厅）主要负责人参加，长三角规划还可考虑把省领导纳入进来。 

周建司长对规划组织及编制工作提出以下建议： 

1、明确区域发展战略定位，考虑是否实施环境优先，如果实施，

在规划中如何体现； 

2、不能就环保论环保，考虑如何在经济发展中实现环境改善，

具体目标要明确； 

3、战略定位、目标明确后，结合国家“十一五”环境保护重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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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向、实施工程措施，提出统筹区域环境保护、可操作性强的措施方

案，与国家环保重大举措要实现联动、区域间要实现联动，要符合中

央精神、老百姓切身利益、环保部门的长期考虑； 

4、会后，要形成一个会议纪要，与发改委对接，给各省市下发

正式文件，明确工作方案、各方职责及经费。 

会议还就规划下一步工作提出了以下要求： 

1、根据会议有关建议，规划编制技术负责单位对规划编制方案

作进一步修改和完善； 

2、尽快与各省市协调，明确经费来源及分配方案； 

3、尽快明确各省市参加规划组织、编制工作的人员名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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